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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自由”与“视听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周林  
 

  “信息自由”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从信息的本质说的，信息是自由（流动）的，它一经

生成，任何人任何力量都难以再控制它，无论怎样封堵，它都要寻找自由的通道；另一层是从信

息生产和利用说的，信息生产者付出了劳动，法律便承认这种付出，赋予信息生产者一种权利，

让他们在一定时间内，从信息利用者那里收取一定报酬。法律这样规定，就是要保障信息自由，

如果信息利用者利用他人信息不用付出代价，恐怕就没有人愿意去生产信息，信息自由就是空的。

信息是自由的，获取信息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信息自由”的意思。  
  “视听信息”内容广泛。举一个唱歌的例子。你看到一个人在唱歌，演唱者的表达或表演，

他或她的音容笑貌及动作姿势，等等，都属于视听信息。这类视听信息一般由 3 部分构成：词、

曲、表演。人们要想获得视听享受，非得有表演不可，表演者应得到尊重。但是，一般认为，词、

曲是第一位的，表演是第二位的。因为，词曲可单独存在，而表演必得依赖词曲。这或许就是在

一部被称作《著作权法》的法律里面，音乐作品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被仔细区分的原

因。  
  印刷复制技术出现以后，人们借助记载词曲符号的书籍，阅读和欣赏词曲作者所表达的信息。

但是，这种信息是无声的，缺少可视形象。在录音录像等视听复制技术发明之前，人们要想获得

更加直观的视听信息，非得到现场不可。现场表演的效果区别于普通阅读，长期以来，它一直能

够吸引到观众，造就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演出市场。而录音录像技术，也培育了庞大的音像市场。

在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图书市场也好，演出市场也好，音像市场也好，经营者都要

从其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去补偿那些创作视听信息最重要的原创者——词曲作者。  
  广播电视是视听信息最有效的传播工具之一。只要有了收音机或者电视机，人们便可以在家

中随时欣赏到那些优美的视听信息，获得丰富的精神享受。不可否认，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建设

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它们也会自行录制一些节目，并精心安排节目播出时刻表。这些投入和智力

劳动，当然需要补偿和回报，例如，它们通过出让部分时间，换得广告商的资助。但是，广播电

台、电视台最主要的工作还是传播视听信息，它们是视听信息最大的用户之一。  
  因此，广播电台、电视台要想办得好，要想吸引广告商，必须获得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视听

信息。那种只获取和使用信息而不付代价的做法，跟时代所要求的信息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是扼

杀信息自由的。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

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第四十三条）；电视台播放他人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作

品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录像制品，应当取得制片者或者录像制作者许可，并支付报酬；播放他人

的录像制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第四十五条）。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视听信息的利用和传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过去，对于电视台播放

的节目，如果错过收看或者还想重复观赏，只能等到电视台下一轮播出时间，或者利用录像设备

把节目预先录下来。新近出现的网络电视，完全可以满足以上观众的需要，它可以让全世界的观

众通过互联网络，在他们选定的任意时间在线观赏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例如，通过中国网络电视

台 www.cntv.cn，我们可以观赏到全部央视频道和全部央视栏目以及全部卫视频道和全部卫视栏

目。与网络电视同时出现的还有网络视频。网络视频是指以电脑为终端，利用 QQ、MSN 等 IM
工具，进行可视化聊天的一项技术或应用（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94301.htm?fr=ala0_1）。
也许这里引用的关于“网络视频”的概念不够准确，但是，随着新的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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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区别于在传统电视节目基础上构筑的网络电视，来自网民自由采集、编辑、发布的具有交互、

视听功能的网络视频，将会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互联网，走进人们的生活。  
  网络电视和网络视频对现行法律制度提出新的课题：对网络电视而言，它跟传统的电视台是

一种什么关系？网络电视，例如中国网络电视台，它是否是诸多电视台的延伸？现行《广播电台

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能否适用于网络电视？从网站公开的“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独立的“网络文化经营单位”，显然有别于现存的任何一家电视台。

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受互联网技术条件限制，其观众数量和广告收入似乎都难以跟传统电视台相

比，显然，网络电视难以简单地适用传统电视台的付酬办法。况且，《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所

规定的“法定许可”只针对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放，不涉及视听信息作者所享有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  
  网络视频的情况更加复杂，而且，网络视频作为一项新技术的应用，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网络电视和网络视频都是传播视听信息的。如果视听信息包括了文字、

声音、色彩、姿势变化等动态信息内容，法律就需要对它进行仔细区分，正如法律要区分原创者、

改编者、表演者、传播者一样，并根据这种区分来具体落实视听信息创作和传播过程中不同“角

色”的责、权、利。一般而言，信息的原创者总应该得到最大的利益和保护。这样说不是要否定

传播者，特别是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网络电视、网络视频经营者的投入和贡献。后者的投入和

贡献是信息自由的有力保障，同样需要立法者认真对待，给予适当保护。 


